屏東縣103年度「遇見雲墨．藝起寫廉」書法比賽
暨「翰墨人文巡禮」活動計畫
1、 活動宗旨：為宣揚「清廉、效能」之政風理念，建構全民反貪、防貪意識，茲結合辦理國中小書法比賽及傳統翰墨學校特色觀摩，藉以落實廉政，培育廉潔社會根基及觀念，並推廣傳統翰墨學術文化，建立風雅祥和之社會。
2、 指導單位：法務部廉政署
3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政風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稅務局、屏東縣里港鄉公所
4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公館國民小學
5、 活動時間及地點：103年06月07日(星期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30分假屏東縣公館國小舉行。
6、 參加對象：
1、 書法比賽名額：本縣國中組學生80人、國小低年級組學生60人、國小中年級組學生80人及國小高年級組學生90人參加書法比賽。
2、 翰墨人文巡禮暨政風宣導攤位導覽：本縣縣民、參賽學生及家屬、公館國小師生等。
7、 活動內容：
	時間
	書法比賽
	翰墨人文巡禮
暨政風宣導攤位導覽

	08:30-09:00
	報到、參賽者入場

	09:00-09:50
	書法比賽
	翰墨校園導覽
翰墨工坊-製筆體驗課程
政風宣導教育攤位導覽

	09:50-11:00
	評    審
	

	【頒獎典禮】
11:00-12:30

地點：本校學生活動中心
	11:00-11:20新興社區千歲團宋江陣表演
11:20-11:25公館好行課程-扯鈴表演
11:25-11:30公館好行課程-陶笛表演
11:30-11:40公館翰墨四大家揮毫+直排輪龍隊表演、來賓揮毫
11:40-11:45主席致詞
11:45-11:50介紹長官來賓
11:50-12:05長官來賓致詞
12:05-12:30頒獎及摸彩
12:30典禮結束


8、 比賽辦法：
1、 作品主題：「反貪倡廉」。
2、 書寫內容 :由主辦單位命題公告，字體不拘。比賽題目於公告參賽名單時一併公佈，並於比賽當天分別抽出各組題目。
3、 比賽地點：屏東縣公館國小(屏東市公華街182號)。
4、 採現場比賽（字帖或預先寫好之作品，請不要攜入會場）。請於比賽當日上午9時前進入場，領取宣紙及聽取比賽注意事項。
5、 請自備毛筆、墨汁、硯臺、紙鎭、墊底表格及墊布等文具。
6、 作品一律由上而下，由右至左書寫。完成後，請只交一張作品參加比賽。
7、 作品規格：（主辦單位發給比賽用無格宣紙，用自備紙張不予評審。全部組別需落款署名：校名2字加姓名）
(1) 國小組以四開(35x70公分)宣紙直式書寫。
(2) 國中組以對開(35x135公分)宣紙直式書寫。
8、 報名注意事項：
(1) 報名對象：凡就讀於本縣之公私立國中小學學生皆可報名參加。
(2) 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。請於公館國小網站首頁(http://www.ggps.ptc.edu.tw)點按「屏東縣103年「遇見雲墨．藝起寫廉」書法比賽」logo進入報名。若各校有多名參賽學生，請逐一各別填寫報名表單。
(3) 訂於103年06月02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前於屏東縣公館國小網站公佈參賽學生名單。
(4) 聯絡人：屏東縣公館國小學務處主入報名。若各校有多名參賽學生，請逐一各別填寫報名表單。任黃輝雄、李國揚老師(電話：08-7522205#13，傳真：08-7553596)

(5) 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103年05月30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整止，以報名系統戳記時間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報名額滿為止，報名先後，以學校報名為準。
9、 評審及獎勵：
(1) 由主辦與承辦單位聘請國內書法名家擔任評審委員，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
(2) 評分標準：「筆法、結構、佈局：60%」、「整潔與正確：40%」。
(3) 獎勵：各組錄取「第一名1名、第二名2名、第三名3名」及佳作若干名（得視參賽人數、作品水準，酌予增減），各頒以獎狀及獎金(第一名獎金1500元、第二名獎金1000元、第三名獎金500元)表揚鼓勵。 

(4) 指導獎勵：榮獲各組前三名學生之指導老師(限一名)核予指導獎。
(5) 書法比賽每組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，將予以從缺（從缺或需增加優選、佳作時，則以評審老師會評定之）。
10、 凡參加比賽作品均不退件，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作為倡導書法教育及公益文化推廣活動宣導之用，日後如出版製作專輯，不另支版稅。
9、 翰墨人文巡禮暨政風宣導攤位導覽：
1、 翰墨校園導覽及翰墨工坊-製筆體驗課程。

2、 政風宣導教育攤位導覽
現場由屏東縣轄內政風單位合力設置廉政攤位辦理宣導，藉由各種廉政小遊戲活動與民眾互動，推動廉政署扎根校園的廉政理念。
10、 活動經費：(略)。
11、 本計畫奉縣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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